科普基地认定工作流程
    时限:                   5个工作日
5个工作日               10个工作日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次性告之不合格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合格
流程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格               合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﹕

﹉  标准：
责任部门：市科技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出具不合格通知书








向科技局提交申报材料





书面材料审查





现场考察





出具科普基地认定文件。报国家科技部，市财政局、税务局及海关备案





申报材料包括：


1、申请书 


2、科普工作机构人员组成


3、科普场所、设施及工作情况


4、科普经费投入


5、科普工作计划及对外免费开放时间





审查主要内容：


按照科技部等五部委联合制定了《科普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办法》（国科发政字[2003]416号）文件的第二条对申请认定科普基地条件进行审查。





基本要求：


1、科普基地场所设施情


2、科普机构开展科普工作情况








